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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3002.htm 第九章 买卖合同 【重点

法条】 第一百三十条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

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七十四条 法律对

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

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

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意思

分解】 1买卖合同的特征：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

、不要式合同。 2买卖合同确立了有偿合同的一般规则（

第174条）。 3买卖合同确立了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合同的一般

规则（第175条），如赠与合同、易货合同、供用电、水、气

、热力合同及借款合同。 【重点法条】 第一百三十三条 标的

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

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

所有权属于出卖人。 第一百三十五条 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

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的

所有权的义务。 第一百四十条 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

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相关法条】 本

法第167条；《民法通则》第72条；《海商法》第9条；《民

用航空法》第14条。 【意思分解】 第133条在第九章“买卖

合同”中的地位，犹如第107条在第七章“违约责任”中的地

位。该条所确立的所有权转移时间规则，是买卖合同的灵魂

。理解了第133条，就抓住了买卖合同的根本，至少从司法考



试的角度看，买卖合同是合同法分则中最重要的有名合同。

1有关第133条的所有权移转规则，分解如下： （1）第133条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中的“标的物”

应作狭义解释，指动产。动产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2）

第133条“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指两种情形：①不动产所

有权自登记之日起转移。如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虽将

房屋交付给买受人，但并不产生转移房屋产权的效力。只有

办理登记手续之后，房屋产权才转移给买受人。换言之，产

权登记（物权登记）是房屋产权转移的生效要件。 ②所有权

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自买受人交清最后一笔款项

时移转给买受人。在此之前虽出卖人早已交付标的物给买受

人，但所有权为出卖人所享有（第167条及第134条）。  （3

）第133条中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是指买卖合同当事

人自行特别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自合同成立时移转。此种情

形多发生在特定物买卖中。如收藏家甲在画家乙家中看到一

幅画，与乙达成买卖协议，协议中特别约定合同成立时该画

所有权即移转给甲，即属比例。此案中若甲第三天来取画，

发现乙已于前一天将画卖给第三人丙且丙已取得该画。甲可

对丙行使物上追及权收回该画，并有权请求乙承担侵权责任

。因为乙的行为并非一物二卖，而是典型的无权处分行为（

第51条）。当然，若丙系善意第三人，得以善意取得对抗甲

。 2既然动产自交付时起移转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交付就显

得尤为重要。 交付是指物品占有的移转。交付分为以下几种

情形： （1）现实交付，即出卖人将标的物置于买受人的实

际控制之下，即标的物直接占有的移转。此为交付的常态。 

（2）观念交付。观念交付又分为三种： ①拟制交付。即交



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以代替标的物的现实交付的交付方式

。标的物的单证即物权凭证，包括仓单、提单等（第135条）

。 ②简易交付。即买卖合同订立前，买受人已经通过租赁、

借用、保管等合同关系实际占有标的物，标的物的交付系于

合同生效的交付方式（第140条）。 ③占有改定。即由双方当

事人签定协议，使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间接占有，以代替标

的物直接占有的移转的交付方式。我国《合同法》未确认这

种交付方式，这里仅作学理探讨。我国《合同法》分别于

第133、135、140条确认了现实交付、指示交付与简易交付三

种交付方式。 3现实交付依交货方式的不同，可以再分为三

种情形： （1）送货上门。即由出卖人送运货物到买受人处

，此时货交买受人处才算完成交付。 （2）上门提货。即由

买受人到出卖人处取走货物，此时货物运出出卖人处即算完

成交付。 （3）代办托运。即由出卖人代理买受人与承运人

订立运送合同，买受人承担运费的交付方式。此时出卖人将

货物交给承运人即算完成交付。 【不要混淆】 1第133条“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所指标的物自合同成立时移转的情

形，一定要有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约定才发生此种效力，并非

所有的特定物买卖都是法定的自“合同成立时移转所有权”

。 2汽车、轮船、飞机等特殊动产，在买卖合同中其所有权

转移亦适用“交付”规则，即以交付转移所有权，而不是适

用什么不动产登记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汽车等重要交

通工具在买卖中的登记，是对抗要件而不是所有权转移的生

效要件。即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如甲有一汽车卖与乙

，于6月1日将车交付给乙，但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乙

驾车于6月6日撞伤行人丙。则丙可依法起诉甲，要求甲承担



责任。但此时汽车所有权已转移至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至于丙为何还能起诉甲，答案即在于：未办理过户登记，不

得对抗第三人。 个中原理，可参见《海商法》第9条、《民

用航空法》第14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